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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落实弃风弃光地区发电全额保障收购制度

 1月5日上午，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新闻发布会，将发布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能
源局副局长李仰哲先生参加新闻发布会，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李福龙、何勇健，新能源司司长朱明，副司长梁志鹏回答
提问。

 以下为会议实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问一下“十三五”期间，有没有什么措施能够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的落实。另外，规划
写到2020年，光伏装机达到1.05亿千瓦，这样算起来每年新增装机大概1200万的容量，会不会意味着我们未来五年光
伏发展有所萎缩呢？

 朱明：您的提问非常好，你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制定了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了良
好的发展前景，但面临着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制约，如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发电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不明确，落实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动能源转型缺乏具体有效的措施，法律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全国保障性收购
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弃水、弃风、弃光现象严重，可再生能源补贴需求比较大，并且存在拖欠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出
现严重影响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可再生能源规划提出了几个主要的政策思路：

 一是要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导向的管理体系，按照法律要求，确定规划期内各地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可
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指标，以及全社会电力消费量中及全部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指标要求，在此基础上明
确了各级政府和主要能源企业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的责任，建立以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为导向的能源发展指标考核体
系。

 二是要贯彻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明确风电、光伏发电的年度保障小时数，我们已经征求了相
关部门和市场主体的意见，核定了部分存在弃风、弃光问题地区规划内的风电、光伏发电最低保障收购年利用小时数
，将把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作为“十三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三是要建立可再生能源绿色证书交易机制。为减少可再生能源对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的需求，《规划》提出通过设立
燃煤发电企业及售电企业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要求燃煤发电企业或售电企业通过购买绿色证书作为完成可
再生能源配额义务的证明，通过绿色证书市场化交易补偿新能源发电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这项工作可与国家开展
的碳交易市场相对接，降低可再生能源电力财政直补的强度，解决“十三五”期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四是加强可再生能源监管工作。将在“十三五”期间定期对可再生能源消纳、补贴资金的征收和发放、项目的建设
进度以及工程质量、项目的并网接入等工作开展专项监管工作，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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